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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 
 

聊政办字〔2017〕115 号  
 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聊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

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
 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: 

  为规范我市房屋征收行为，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

益，更好地贯彻《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省《条例》）和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关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

  （一）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委托，由当地房屋征收办（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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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实际确定，并签订委托合同。 

  （二）聊城市第一、第二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和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征收与补

偿服务中心（单位）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。 

  （三）房屋征收办（局）或受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

需要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完成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涉及

的测绘、评估、审计、房屋拆除、法律服务等专业性工作。 

  （四）从事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知

识和业务知识，依法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。各级房屋征收办

（局）应当对从事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

识、专业知识、操作技能等方面的业务培训。 

  二、关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经费 

  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经

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
  （二）按实施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总额的 2.4%比例计提费

用，列入土地成本，用于房屋征收项目过程中发生的评估、审计、

政策宣传、外聘服务以及委托合同确定的其他专业性工作。 

  三、关于征收与补偿标准 

  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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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办（局）应当设立征收项目资金专用账户，确保资金足额到

位、专款专用。 

  （二）征收个人住宅，被征收人只有一套住宅房屋，且该房

屋建筑面积低于 45 平方米的，房屋征收办（局）应当对被征收

人进行最低面积补偿。我市最低面积补偿标准为 45 平方米建筑

面积。 

  被征收住宅房屋最低补偿标准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

征收房屋所处区位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 70%。 

  （三）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等具体标

准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按照省《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自行制定，报市政府批准后，

向社会公布。 

  四、关于房屋征收与补偿项目管理 

  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应当按照

实事求是、量力而行的原则，合理确定征收规模。县（市、区）、

市属开发区房屋征收办（局）应在每年 1 月 20 日前将年度征收

计划上报市房屋征收办。 

  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房屋征收办（局）应在政

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 5 日内，将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相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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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市房屋征收办。 

  本《通知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

12 月 31 日。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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